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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跨部會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的決心及努力 

所獲致成果 

 

防制詐欺犯罪，長期以來為我國施政重點之一。隨著電信、網

路的自由化與全球化，詐欺案件趨於集團化、組織化，甚至結合網

路、電信、通訊科技而衍生新型態的電子詐欺犯罪。我國為落實打

擊詐騙犯罪之決心，近來分別由「犯罪偵辦及預防之精緻化」、「整

合不同政府機關、單位資源」與「積極推動修法完備相關法制」著

手，而有以下積極作為，茲說明如下： 

 

一、 犯罪偵辦及預防之精緻化：  

  國人赴國外從事詐騙犯罪，因實施犯罪行為之處所在外國，蒐

集證據不易；然因此類犯罪具有持續再犯性，因此，蒐集具相關前

科背景之犯嫌，建置於資料庫後依入出境之時間長短、地點、旅客

艙單交集對象等特徵，進行大數據分析，以研判渠等是否係赴外從

事詐騙犯罪。再由我國駐外單位結合當地警方實地進行跟監探訪，

將有助於查獲犯罪集團海外設置之詐騙機房及詐騙行為者之所在

地。目前法務部已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規劃建立跨國電信詐欺

犯罪資料庫，據以規劃偵辦作為，俾能澈底瓦解詐欺犯罪集團。法

務部之終極目標為無人可因犯罪而獲利，以求能有效地根本打擊

犯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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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整合不同政府機關、單位資源 

（一）召開打擊跨境詐騙犯罪跨部會平臺會議，整合各機關能量 

為處理兩岸跨境詐騙案件，法務部與外交部、行政院大陸委

員會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等機

關於105年6月3日成立「處理兩岸跨第三地電信詐騙案件跨

部會協商平臺」(下稱跨部會協商平臺)，由陸委會主委及法

務部部長擔任共同主席，並於當日進行第1次跨部會協商平

臺會議。自該平台成立以來已召集5次會議，另邀請司法院

及法務部調查局與會，會中就「強化打擊電信詐騙案相關作

為」進行討論，並就各部會之分工事項，達成決議，由各主

辦部會規劃推動執行之事宜。本平臺會議之具體成果如下： 

1. 為積極推動我國與駐在國檢警之合作，並提供我方打擊電

信詐欺之經驗，通過推動「任務型警察聯絡官」計畫，俾

利赴海外進行相關警務合作。 

2. 外交部為使國內外之情資，得即時於主管機關進行相互通

報，制定「國人在海外涉跨國（境）電信詐騙案之預警、

逮捕拘禁、遣返遣送通報」之通報機制，並請相關單位及

各駐外館處配合辦理遵照辦理。透過此跨部會預警通報機

制，使外館與檢警等得依先期交換之跨境犯罪預警情資，

提前進行相關合作，期防範電信詐騙嫌犯在世界各國尋找

犯罪據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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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除與會機關外，更邀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金融監督管

理委員會參加，就電信業者所發行之預付卡及常作為詐騙

使用之銀聯卡之管理措施進行說明，並共同研究解決之道，

以期在不影響民眾權益下，減少犯罪集團濫用該等卡片之

情形。 

（二）成立「跨境電信詐騙追贓平臺」 

偵辦跨境電信詐欺案件，係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（下稱臺

高檢）督導所轄之各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地檢署）指揮法

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偵辦。為有效阻斷跨境電信

詐騙犯行並追贓，臺高檢於105年4月28日成立「跨境電信詐

騙追贓平臺」，負責督導各地檢署；統合檢、警、調之偵查

能量；協調各公私機關協助追查罪贓，以求澈底打擊該類型

犯罪。該平臺係刑案偵辦單位間為徹底打擊詐騙追贓，而由

臺高檢督導成立。 

三、 積極推動修法完備相關法制 

（一）於刑法增訂加重詐欺罪 

我國參酌外國立法例對於特殊型態之詐欺犯罪定有獨立處

罰規定，爰於103年6月18日公布增訂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

欺罪，將「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」、「三人以上

共同犯之」、「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

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」等三態樣，增列為加重



4 
 

條件，並考量此等特殊詐欺型態行為之惡性、對於社會影響

及刑法各罪衡平，將本罪法定刑定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，且處罰未遂犯。 

（二）積極推動洗錢防制法修正： 

為完備對電信詐騙犯罪偵審法制，並達到澈底有效剝奪詐騙

集團之不法所得，法務部積極推動洗錢防制法之修正，已於

105年12月28日公布，並於106年6月28日施行。洗錢防制法

修正前，有關車手之訴追，係依刑法第339條詐欺罪論處，

惟往往於被害人不明，或相關事證不足時，追訴不易，爰於

洗錢防制法第15條增訂車手條款，預期針對實務上常見之詐

欺集團車手提領款項之犯行，應有遏阻效果。至於沒收部分，

該法第18條第2項增訂擴大沒收條款，俾對常習性或集團性

之洗錢犯罪，於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

產上利益，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之情形，均得加以沒收。

又該法特於第3條有關特定犯罪之門檻，將最輕本刑5年以上

有期徒刑之罪，修正為最輕本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並

列舉相關罪名，以擴大洗錢前置犯罪之範圍，並將刑法第339

條、第339條之3、第339條之4均列入。 

（三）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，重新架構組織犯罪定義： 

為有效打擊組織犯罪，特別是遏阻跨國電信詐欺犯罪，以保

障全體國民生命財產安全，具體實現司法正義，法務部積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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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正草案已於105年3月31日經立

法院三讀通過，並於同年4月19日經總統公布施行，為我國

組織犯罪防制展開歷史新頁。重新架構犯罪組織之定義，不

再限於暴力性犯罪，未來詐欺集團犯罪，除原有之刑法第339

條之4加重詐欺罪外，亦可依修正後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

定嚴懲其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。 

（四）制定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，提供罪贓返還之依據： 

我國雖於2002年3月26日與美國簽訂「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

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」，並於2013

年4月19日與菲律賓簽訂「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

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間刑事司法互助協定」，復於2013年

7月24日簽訂「駐南非共和國臺北聯絡代表處與南非聯絡辦

事處刑事司法互助協議」，然多數國家迄今尚未與我國簽訂

刑事司法互助協定。在無條約協定之情況下，於偵辦跨境電

信犯罪時，尤需有完備內國法規，俾使刑事司法互助有明確

而具體之依據，可資遵循，法務部爰參酌國際公約及外國立

法例，擬具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」草案，共39條，以此專

法規範刑事司法互助，作為我國執行相關事項基本法源，以

利我國與外國相互進行刑事司法互助之請求與執行。「國際

刑事司法互助法」草案業經法務部部長核定後於106年4月18

日函送行政院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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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該草案就扣案罪贓，於外國政府提供協助，而有助於我國

沒收或追徵與犯罪有關之財物者，明定此等跨國合作執行沒

收犯罪所得後之犯罪資產分享方式；就他國已經有沒收裁定

者，於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」增訂協助執行他國法院與犯

罪有關之沒收確定裁判，以及他國請求協助執行沒收，須先

向我國法院聲請裁定許可執行等程序。並明定臺灣地區與大

陸地區間及臺灣地區與香港及澳門間之刑事司法互助準用

規定。是以，在跨境犯罪所得標的之凍結、扣押、沒收及移

交部分，將能更有效的透過司法互助與其他國家地區進行查

贓、追贓及返贓之合作，以填補被害人之損害。 

四、 跨國合作與交流之努力 

法務部於2014年1月28日正式加入亞太區追討犯罪所得機構

網絡」（Asset Recovery Inter-Agency Network of Asia/ Pacific，

簡稱ARIN-AP），成為會員國。此一組織係韓國在「聯合國毒

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」（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

and Crime, UNODC）協助下成立，成立之宗旨係在促使該網

絡成為亞太各國交換司法互助情資、提高司法互助效能，並

掃除犯罪資產返還障礙之平臺。我國以ARIN-AP為平臺，加

強與世界各國主管機關的互動交流與經驗分享，積極參與國

際社會，相信必有助於提升跨境犯罪之訴追成效。此外，法

務部及所屬檢察機關人員亦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會議與活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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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與外國中央機關之聯繫。俟有扣押犯罪所得需求時，即

得迅速為之，以澈底剝奪犯罪誘因。 

五、 目前改善之措施及成效 

綜上所述，因有前述改善之措施，依司法院統計之裁判結果

分析，自2016年11月到2017年2月，各地方法院對電信詐欺

案件，主要量刑區間已提高到1年以上至2年不等，且經法務

部統計，自2015年起即有達70%以上的裁判確定案件，均量

處高於1年以上之有期徒刑。而在應執行刑方面，更有臺灣

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易字第551號、105年度上訴字

第788號等判決案件，對在國內與土耳其設置機房之電信詐

騙集團，宣告合併應執行9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例。臺灣高

等法院100年度上易第62號、102年上訴字第1800號、105年

度金上訴第22號判決等案件也對實施跨境電信詐騙之被告，

宣告合併應執行10年有期徒刑。由此可見，司法實務對電信

詐騙犯罪已有判處重刑之趨勢。 


